
政府采购服务类采购合同（试行）

采购单位（甲方）：甘南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推广中心

供应商（乙方）：望奎县昌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线上签订

采购计划号：甘采计划[2026]00090GNDW

招标编号：[230225]DXGCGL[CS]20260002

签订时间： 2026年07月08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2026年甘南县农作物重大病虫害
防控项目无人机统防统治服务（含药剂）项目（招标编号：[230225]DXGCGL[CS]20260002 ）的采购文件及中标（成
交）供应商投标（响应）文件等，确定乙方为甲方2026年甘南县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项目无人机统防统治服务（含药
剂）项目供应商，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文件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采购文件、澄清和答疑文件等；

2、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等；

3、乙方书面承诺等；

4、中标（成交）通知书。

二、合同标的

标的名称 采购需求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 满足招标文件服务要求 1 978000 978000.0000

合计 ￥978000元（大写：玖拾柒万捌仟元整）

三、服务项目及要求

1飞行高度:距作物冠层上方1~7米;2飞行速度:1~9米/秒;3作业喷幅:3~11米;4单位喷液量:1.5~3升/亩。药机不要在村屯上
空飞行，当环境风速达到三级(≥3.4米/秒)时，要停止作业。本项目为2026年甘南县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无人机统防统治
项目，完成水稻稻瘟病统防统治航化作业总面积6.6万亩，作业区域为甘南镇富胜村、晓光村。药剂整体合规要求:统防统治所
用药剂供货单位需具备农药经营许可资质，全部供应药剂须符合国家农药管理和使用相关规定，选用安全、绿色、环保、高效
低毒农药产品，不得使用国家禁限用农药。2、22%春雷·三环唑:配比含量为2%春雷霉素、20%三环唑，剂型为悬浮剂，登
记作物为水稻，用于防治稻瘟病。亩用量60ml。3、1.5%苦参碱(生物农药):配比含量为1.5%苦参碱，剂型为可溶液剂，登
记作物为水稻，用于防治稻飞虱，属于生物农药品类。亩用量10ml。4、0.45%14-羟芸·S-诱抗素:配比含量为0.015%14-羟
基芸苔素甾醇、0.435%S-诱抗素剂型为可溶液剂，登记作物为水稻，功能为调节作物生长、提升植株抗逆能力。亩用量
7g。5、氨基酸水溶肥料:配比含量为氨基酸含量≥100g/，铁+锌总含量≥20g/，剂型为水剂，适用于水稻，用于补充作物营
养，促进提质增产。亩用量100g。6、飞防助剂:配比含量为10%脂肪酸聚氧乙烯醚，剂型为水剂，执行企业标准，用于降低
药液表面张力、减少药液漂移、提升药剂附着效果与整体药效。亩用量15g。

四、合同期限（任选其一）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2026年07月19日至2026年07月26日，共7天。
本项目服务期限采用1+1+1方式，采购结果 年有效。合同一年一签，是否续签，由甲方视财政预算安排及对乙方提供服

务的绩效考核等情况确定。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 。

五、合同金额及结算方式

1、资金性质：财政性资金。（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自筹资金：0。）  

2、合同金额：本合同有效期内服务价款金额：978000元（大写 ：玖拾柒万捌仟元整）；

3、付款方式： 全额付款

4、付款期数： 一期

5、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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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款项
类别

项目
阶段

具体内容及交付结果
付款金额

(元)
付款期限

(天)
计划支付
时间

1 进度
款

一期
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至合同约定的指定供应商账户，本项目不 适用于首付制，达到付款条件起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 978000 7 2026-
08-31

6、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 普通发票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导致甲方逾期付款

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六、双方权利义务和质量保证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按照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要求获取乙方所提供的专业化服务；

2、甲方保证服务期间，对乙方工作给予支持，提供采购需求必须的基础工作条件；

3、甲方应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按期支付服务费。

4、无。

（二）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为完成本次服务所需的相关材料和相关信息；

2、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服务费；

3、乙方应恪守职业道德，充分利用其专业知识和业务资源保证完成本合同及附件所列明的工作内容；

4、乙方必须在双方议定的时间、地点完成本次服务工作；

5、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期间，严格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并为提供服务的员工按法律规定办理工伤、意外保险，并承担相关费
用。服务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的，责任由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甲方、乙方人员或者第三方损失的，乙方承担全部赔偿；

6、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一旦出现侵权、索赔或诉讼，
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乙方保证提供的服务不存在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隐患，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及行业规范要求
的有关安全条款，否则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

7、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8、无。

七、保密条款

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给乙方的任何资料和信息，以及乙方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信息 ，属甲方的保
密信息和甲方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乙方应对该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除为履行本合同约定服务需要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披露外，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服务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并保证在本
合同约定服务履行完毕后，将所有资料和信息归还甲方。本保密条款不因双方合同终止而无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
信息已经被公开或事实上一方违反本条款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止，本保密条款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乙方如有失
密或泄密行为，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无论甲方是否解 除合同，乙方均应当向甲方支付0.00元违约金，并
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八、合同履约、 验收

政府采购合同的履约适用于民法典的规定，合同签订双方应当严格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

1、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服务应当符合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如提供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及 投标（响
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要求的，甲方有权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服务；

2、合同履约过程中，甲方对乙方提供服务有异议的，可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7日
内予以解决，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参照本合同承担违约责任条款；

3、无。

九、履约保证金

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履约担保期限：
履约保证金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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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违约责任

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水灾、地震或其他灾难战争或暴乱，
以及其他在受影响的一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且经该方合理努力后也不能防止或避免的类似事件；

2、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不能履行合同或延迟履行合同的一方可视不可抗力的实际影响免除部分或全部违约责任。但受不
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5日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以便对方审查、确认 ；

3、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 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5日内出示相关的主管
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确认不可抗力事件的终止或消除；

4、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或不能履行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受不可抗力影响的 一方应当
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应就扩大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十一、合同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的，按下列方式解决：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向甘南县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补充条款

无

十三、合同文件组成

1、政府采购采购文件;

2、乙方提供的投标(响应)文件;

3、甲方提供工程清单;

4、投标(响应)承诺书:

5、评标记录;

6、中标(成交)通知书。

本合同甲乙双方电子签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电子版)通过政府采购管理平台上传至本级政府采购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纸质版合同根据甲乙双方需要自行签订留存)。

甲方（章） 乙方（章）

签订时间： 2026年07月08日 签订时间： 2026年07月08日

签订地点：线上签订 签订地点：线上签订

单位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镇文明大街198号 单位地址：望奎县二委十三委（米厂集资楼）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王占宇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关擎

委托代理人：陈静 委托代理人：关擎

电话：13796323409 电话：15184563987

电子邮箱：302976929@qq.com 电子邮箱：73972999@qq.com

开户银行：齐齐哈尔市建设银行甘南县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望奎县支行

账号：23001627550050506933 账号：230517271510000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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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名称：甘南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推广中心 账号名称：望奎县昌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62100 邮政编码：1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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